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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6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1-042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年 4月 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归还的资金占

用款 10,100.00 万元及 9,737,233.33 元利息。截止目前，公司应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沈培今资金占用款已收回本金 26,100.00万元及19,397,858.34元利

息；公司及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400万元及利息已由沈

培今全部偿还；上述资金占用款尚未收回本金合计 9,00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其

中，公司与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贸易合作款 3,000.00 万元，法院已

判决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公司上述 3,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公司

尚未收到其应返还的 3,000万元及利息）。 

 2021 年 1 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将清偿安排作出调整，

承诺于 2021年 4月 30日前，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偿还上述全部资金占用款以及按

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全部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并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内

控管理制度，不再形成新的资金占款。 

一、资金占用基本情况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瀚叶股份”）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沈培今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于 2020年 6月 30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于 2021 年 4 月

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沈培今余额 37,812.46 万元，系公

司管理层或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款，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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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金额 

1 公司投资上海瀚叶锦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100.00万元 

2 公司对北京云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影视投资 7,000.00万元 

3 
子公司上海瀚擎影视有限公司对上海建江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影视投资 
5,000.00 万元 

4 公司向深圳市皇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预付装修款 5,000.00 万元 

5 公司与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贸易合作款 3,000.00 万元 

6 公司及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本息 2,712.46 万元 

合 计 37,812.46万元 

二、控股股东还款措施及还款进展情况 

根据 2021 年 1 月沈培今作出的清偿安排，其承诺：1.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

前，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偿还上述全部资金占用款以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的全部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内控管理制度，不再形成新

的资金占款。 

（一）公司应收沈培今资金占用款余额中 35,100.00万元资金占用款主要系

公司及子公司上海瀚叶锦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瀚擎影视有限公

司通过预付项目投资款等形式支付给沈培今安排的第三方，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1. 其中，截止 2021年 4月 7日，公司已收回预付深圳市皇润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装修款全部本金 5,000 万元及 4,905,833.34 元利息；公司子公司上海瀚擎

影视有限公司对上海建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影视投资款已收回全部本金

5,000 万元及 4,754,791.67 元利息；公司对北京云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影视投

资款已收回 1,000万元，尚未收回的本金 6,000 万元；上海瀚叶锦翠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款已收回全部本金 15,100 万元及 9,737,233.33 元利息。

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已收回本金 26,100 万元及 19,397,858.34 元利息，尚

未收回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本金合计 9,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2.其中，公司于 2019年 4月 29日与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浦贸易”）签订了《委托采购框架协议》，公司于 2019年 4月 30日向金

浦贸易付款 3,000万元。 

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以金浦贸易违反《委托采购框架协议》的有关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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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提起诉讼金浦贸易（案件编号：

（2020）苏 0106 民初 5774 号），申请保全金浦贸易价值 3,000 万元人民币的银

行存款、房产或其他财产，并要求判令金浦贸易返还公司支付的履约保证金

3,000万元并赔偿损失。2020年 7月 7日，法院裁定查封、冻结、扣押被申请人

金浦贸易名下价值 3,000万元的财产。 

法院于 2021 年 3 月 8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案件编号：（2020）苏 0106

民初 5774 号），判决金浦贸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瀚叶股份保证金

3,0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 2020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如不服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 

根据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瀚叶股份于 2021年 3月 11日签

收上述判决书。经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向法院致电确认，被告金浦贸易于 2021

年 3月 12日签收上述判决书。截止 2021年 4月 6日，法院未收到被告金浦贸易

的上诉状或其他相关上诉文件，被告金浦贸易未就本案判决提起上诉。因此，

（2020）苏 0106 民初 5774 号判决书于金浦贸易收到该判决书的第 16 天生效,

即上述案件判决已于 2021年 3月 28日生效。 

截止 2021 年 4 月 7 日，公司尚未收到金浦贸易应返还的保证金 3,000 万元

及利息。 

（二）2020年 9 月 30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拜克生物”)向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小贷”)

发生的借款本金 2,400 万元及利息已由沈培今全部归还，升华小贷已向德清县人

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德清县人民法院已裁定准许升华小贷撤回起诉。公司、公

司全资子公司拜克生物与升华小贷发生的借款本息已全部偿还，不存在其他债权

债务关系，公司及拜克生物为上述借款承担的担保责任已全部解除。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年 9 月 3日、2020年 10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5）、《关于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4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8 日 


